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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 函
地址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30號
承辦人：韓德慧
電話：02-21910189分機2734
傳真：02-23896239
電子信箱：bciartd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法人字第112085028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11000000F_11208502890A0C_ATTCH7.pdf、

A11000000F_11208502890A0C_ATTCH8.pdf、
A11000000F_11208502890A0C_ATTCH9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修正之「法務部與所屬各機關性騷擾防治申訴調

查及懲處處理要點」第七點規定（含總說明及對照表）1

份，並自一百十二年四月十三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要點與民眾權益無關，故不建置於本部主管法規資料

庫之部外版。

二、旨揭要點未涉及外國人、機構或團體，無英譯之必要。

正本：本部直屬各機關(已副知所屬，毋庸轉行)
副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

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本部各單位(含附件)、本部人事處各科(含
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臺南地方檢察署 1120413

112000118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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